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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兰县教育体育局（ ）

关于开展第二届贺兰县中小学“互联网+创新素养
教育”优质课展评活动的通知

各中小学：

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、全

区教育大会精神，加快推进“互联网+教育”示范县建设，促进

互联网技术与创新素养教育深度融合，切实提升中小学教师信息

化素养。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第二届全区中小学

优质课评比暨第三届普通高中招生考试原创试题评选活动的通

知》和银川市相关要求，决定举办全县第二届中小学“互联网+

创新素养教育”优质课展评活动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贯彻党的教

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促

进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和融合创新，从应用融合发展向创新融合

发展转变，形成“互联网+创新素养教育”应用新常态，推进课

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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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结构、学习模式和评价体系的变革，激发广大教师更新教育理

念，掌握现代教学方法，推动教师信息化素养实现新提升，提高

育人实践能力和课堂变革能力，注重培养学生创新人格、创新思

维和创新方法。

二、参评学科及范围

此次展评覆盖义务教育全学段、全学科，参评范围为全县小

学、初中在职教师。

三、参评办法

展评活动分两个阶段：

（一）初赛：小学以教研联盟为单位，初中以学校为单位组

织遴选，按分配名额（附件 1）选拔选手参加复赛。

（二）复赛：由县教研室组织，设置奖项予以鼓励。按照分

配的名额推选上报参加银川市比赛的选手，经银川市选拔推荐产

生参加自治区决赛的选手。

四、参评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教学设计（30 分）。参赛选手自选课题，提交电子

教学设计（现场比赛还须提交纸质教学设计一式 5 份），主要包

括课题名称、课时数、学情分析、教学目标、课程资源、教学内

容与过程、教学评价、预习任务、课后作业、课堂教学活动中体

现出来的创新素养教学方式、学习方式、教学观念等（需要注明

具体时间段），由评委进行综合打分（具体评分标准见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课堂教学（70 分）。课堂教学竞赛统一为 40 分钟现

场展示，展示内容与提交的教学设计内容须保持一致（具体评分

标准见附件 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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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复赛具体安排

学

段
学科 时间 承担学校 负责人

初

中

地理 9月 9 日 贺兰四中 李雪梅 金朝东

道德与法治 9月 13 日 贺兰四中 李雪梅 金朝东

化学 9月 13 日 贺兰二中 邢菊荣 唐振中

体育 9月 13 日 贺兰二中 余 阳 唐振中

历史 9月 14 日 贺兰四中 李雪梅 金朝东

数学 9月 14 日 贺兰一中 海 军 吴学芳

物理 9月 14 日 贺兰一中 马 龙 吴学芳

生物 9月 14 日 贺兰一中 杨惠萍 吴学芳

语文 9月 14 日 贺兰一中 李 娟 吴学芳

英语 9月 14 日 贺兰二中 蔡 杰 董耀华

小

学

英语 9月 13 日 贺兰四小 李 云 谢占军

语文 9 月 13 日-14 日 贺兰一小 张彩艳 熊丽华

数学 9 月 13 日-14 日 贺兰二小 秦永贵 杨学娟

科学 9月 13 日 贺兰回小 马 龙 郁晓丽

音乐 9月 13 日 贺兰回小 饶 宁 郁晓丽

体育 9月 14 日 贺兰三小 余 阳 徐建国

美术 9月 14 日 贺兰三小 饶 宁 徐建国

备注：表中未安排的学科，由学科教研员自行安排。

六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广泛宣传动员，组织教师积极参与，

将此次活动作为我县推进创新素养教育工作的有效抓手，为广大

教师搭建展示平台。

（二）请承担比赛的各学校务必做好复赛组织协调、宣传服

务工作。活动当天，比赛场地要安排专人负责，确保设备正常运

行并提供摄像、后期制作等技术支持。相关费用由参赛教师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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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支出。

（三）各校参赛教师要按照附件 2、附件 3 的要求，精心准

备。有特殊教具要求的须自备。

（四）活动期间，原则上不组织教师现场观摩。活动结束后，

课程资源将上传至各学科教研员课程社区中，教师可线上观摩和

研讨。

（五）已参加过第一届“全区中小学‘互联网+创新素养教

育’优质课展评活动”决赛并获得一、二等奖的教师，第二届活

动原则上不予推荐参评。

（六）参加县级复赛教师名单（附件 4）请于 9 月 6 日前报

送至教研室各学科教研员处。

附件：1.贺兰县中小学“互联网+创新素养教育”优质课展

评名额分配表

2.全区中小学“互联网+创新素养教育”优质课教学设

计评分表

3.全区中小学“互联网+创新素养教育”优质课课堂教

学评分表

4.贺兰县中小学“互联网+创新素养教育”优质课展评

复赛教师信息表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1 年 8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